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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成式AI的時代，未經專業訓練的⼀般⼈也能當作家、畫家、⾳樂家。

⾃Open AI於2022年11⽉推出ChatGPT以來，各種⽣成式AI⼯具如雨後春筍般

推出，愈來愈多⼈開始運⽤⽣成式AI創作文字、圖像、影片等各種作品

（AIGC），DALL-E、Stable Diffusion、Midjourney即為數款知名的⽣成式AI

圖像⽣成⼯具，但運⽤⽣成式AI的創作是否受著作權保護？

⼈⼯智慧（AI）不是⼈，故AI本⾝不得單獨為發明⼈或著作⼈，已逐漸成為國際

間智慧財產局或法院的共識。相對於此，當⼈類運⽤AI進⾏創作時，該作品能否

受到著作權保護？國際間尚無定論。

■中國法院肯認⽣成式AI創作受著作權保護

北京互聯網法院於2023年11⽉27⽇針對⼀件著作權侵權事件，判決認定原告運

⽤Stable Diffusion⽣成之圖片具獨創性，應受著作權保護，似為全球⾸件肯認

⼈類運⽤⽣成式AI⽣成的圖像受著作權保護的案例。

●⼈類廣泛運⽤⽣成式AI進⾏創作已為不可逆的趨勢，各國對⽣成式AI創作是否受著作權保
護及其界線，⾒解及法律判決有別，值得各界持續關注實務的發展。圖／美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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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之，北京互聯網法院認定原告對畫⾯元素透過輸入提⽰詞（prompt）進⾏

設計，對於畫⾯布局構圖透過參數進⾏設置，並不斷調整修正，最終選定涉案圖

片，體現出原告的個性化表達，屬於美術著作，且原告是涉案圖片的作者，享有

著作權。

上述判決並不讓⼈意外，因為過去中國法院在AI創作是否受著作權保護的議題即

持較開放的態度。例如，2019年中國廣東省深圳市南⼭區⼈⺠法院在另⼀件著

作權侵權事件，即曾認定原告利⽤AI寫作輔助系統⾃動⽣成的文章為受著作權保

護之文字著作。

■歐盟執委會報告肯認⼈類運⽤AI創作可能受著作權保護

歐盟執委會於2020年9⽉發布「⼈⼯智慧的趨勢與發展─對智慧財產權框架的挑

戰」報告，該報告提出了四步測試法來判斷AIGC是否符合受歐盟著作權法保護

之「作品」：（1）文學、藝術、科學領域之創作；（2）⼈類智⼒活動；（3）

原創性；（4）表達。在評估原創性時會考量⼈類於創作過程的三個階段即概

念、執⾏、編輯之創意選擇，該報告肯認當⼈類參與概念及編輯階段的創意選擇

時，AIGC可能受著作權保護。

■美國對AI創作是否受著作權保護態度保守

相對於中國及歐盟，美國對於此議題顯然較為保守。在2023年的「Zarya of the

Dawn」漫畫及「Theatre Dopera Spatial」圖像等⼆件著作權登記案件，美國

著作權局均認為申請⼈運⽤Midjourney創作的圖像部分並非受著作權保護之著

作，主要理由為使⽤者並無法「控制」Midjourney會產⽣何等圖像，故使⽤者

並非Midjourney所⽣圖像之作者。

為了處理⽇益增加的AI創作登記申請案，美國著作權局於2023年3⽉發布了「包

含AI⽣成內容的作品之著作權登記指引」，其中明確表⽰可運⽤科技⼯具進⾏創

作。關鍵問題在於作品是否是由⼈類創作，電腦或其他設備只是輔助⼯具，或作

品中的傳統作者⾝分元素（文學、藝術或⾳樂表達或選擇、安排等元素）實際上

是由機器構思和執⾏的。

美國著作權局認為當AI科技僅依⼈類的提⽰詞⽽產⽣複雜的書⾯、視覺或⾳樂作

品，輸出表達元素是由AI科技⽽非⼈類使⽤者決定和執⾏的，故AI⽣成內容不受



著作權保護。但當包含AI⽣成內容的作品中還包含其他⾜夠的⼈類創作。例如，

⼈類以⾜夠創作性的⽅式選擇或排列AI⽣成的內容材料，或⼈類修改AI最初產⽣

的內容，著作權仍可保護作品中由⼈類創作的部分。

上述指引也要求著作權登記申請⼈必須揭露作品中所包含的AI⽣成內容及⼈類作

者對作品的貢獻，僅能對作品中⼈類創作的部分主張著作權保護，並應明確排除

超出最低限度的AI⽣成內容。

■台灣AI創作是否受著作權保護仍有待觀察

台灣經濟部智慧財產局（下稱「智慧局」）在2012年10⽉31⽇函釋中，曾將AI

的創作分為「以AI為⼯具的創作」及「AI獨立創作」兩種。前者依AI輔助⼯具投

入創作者的創意⽽完成的創作成果仍可以受著作權保護，著作權則由該投入創意

的⾃然⼈享有；後者完全是由AI的演算功能獨立進⾏完成創作，其創作完成成果

不屬於著作權法保護的著作，無法享有著作權。

但觀察2023年的幾則最新函釋，智慧局對於⽣成式AI創作是否受著作權保護似

乎趨於保守。例如，在6⽉16⽇表⽰：「AI利⽤⼈如係單純下指令，並未投入精

神創作，由⽣成式AI模型獨立⾃主運算⽽⽣成全新內容，該AI⽣成內容不受著作

權法保護。」惟由於台灣已無著作權登記制度，對於AI創作是否受著作權保護，

將留待智慧財產及商業法院於相關著作權侵權案件提供更明確的標準。

科技始終向前進，⼈類廣泛運⽤⽣成式AI進⾏創作已為不可逆的趨勢，在適當範

圍內肯定運⽤⽣成式AI產出之內容受著作權保護，使運⽤AI創作者可獲得適當保

障，應有助於⿎勵創新及相關產業發展。惟可考慮此等作品之AI貢獻是否乃單純

機械重製的結果，還是作者有⾃⼰原創的智慧概念賦予可⾒的形式，宜依具體情

況個案判斷，以決定其是否達到著作權法保護創意之要求。此議題⽅興未艾，各

國對於⽣成式AI創作是否受著作權保護及其界線，值得各界持續關注實務⾒解之

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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